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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外观设计产品与被诉侵权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使用目的、使用状态）有没有共同性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CRO服务商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一层

联系电话 13148813770 13148813770

产品详情

第1、应当首先审查被诉侵权产品与外观设计产品是否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

第2、应当根据产品的用途（使用目的、使用状态），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

欢迎咨询国瑞申请商标专利 

确定产品的用途时，可以按照下列参考因素综合确定：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

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

实际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如果外观设计产品与被诉侵权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使用目的、使用状态）没有共同性，则外观设计产
品与被诉侵权产品不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

下面是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形： 

1、独立产品形态的外观设计产品

具有独立产品形态的外观设计专利，与不具有独立产品形态的相同或相似设计相比，如果产品的用途不



同，则不属于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

举个案例说明：弓箭国际与义乌市兰之韵玻璃工艺品厂、深圳市鑫辉达贸易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
权纠纷再审案件中，涉案专利产品是“餐具用贴纸（柠檬）”，其用途是美化和装饰餐具，具有独立存
在的产品形态，可以作为产品单独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是玻璃杯，其用途是存放饮料或食物等。虽然被
诉侵权产品上印刷有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相近的设计图案，但该图案为油墨印刷而成，不能脱离玻璃杯
单独存在，不具有独立的产品形态，也不能作为产品单独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和涉案专利产品用途不同
，不属于相同种类产品，也不属于相近种类产品。

2、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实际使用情况也是重要参考因素

判断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与被诉侵权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产品的功能和实际使用情况往往更具有参
考价值。

举个案例说明：福建省晋江市青阳维多利食品有限公司与漳州市越远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
纠纷再审案件中，被诉侵权产品除供食用外，消费者购买后也可以将其作为贡品和摆设，达到装饰的效
果，也就是说，尽管被诉侵权产品的果实中盛装了果冻，具有食用的功能，但由于其与涉案专利产品具
有相同的装饰用途，因此应当认定为相近种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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